
三江学院文件

校学字〔2015〕2号


关于做好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部门：

    根据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开展2014年度全省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苏教助中心［2015］1号），结合文件精神，省教育厅和省学生资助中心将继续对全省普通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进行绩效评价，本次绩效评价主要考核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详见《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执行情况统计报表》）。为做好三江学院2014年度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成立三江学院学生资助绩效评价领导、迎评工作小组

根据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开展2014年度全省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苏教助中心［2015］1号）要求和精神，为系统有序地做好迎评工作，现成立：

（一）三江学院学生资助绩效评价领导小组

组  长：周更生

    组  员：仇存进、陈宁慧、沈爱军、宋常铁、刘松伟、各学院学生工作副院长

（二）三江学院学生资助绩效评价迎评工作小组

组  长：仇存进

副组长：刘松伟、束燕

组  员：各学院学生资助管理员、陈如蓉、杜春祥、谢胜越、周欢欢、王雪娇、周勤瑾、贾学林

二、各部门工作分工和时间安排

（一）学生工作部准备工作

1月15日—1月30日，会同校办、财务处、招生办、就业办、各学院、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一起做好绩效评价数据采集表中相关基础数据的采集。将2014年应征入伍义务兵学费补偿资金在省资助系统中进行拨付并书面报告上报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月25日—3月10日，将相关部门采集的基础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准备好各项数据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复印件，撰写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初稿。

3月11日—3月25日，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在省绩效评价管理系统中填报《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执行情况统计报表》中相关数据、上传证明材料，审核无误后由校系统管理员提交省教育厅。并将封面、数据采集表和证明材料胶封装订成册，经校分管领导签字审批后正式行文加盖公章报送省教育厅。

4月1日—4月30日，全省高校分批次组织学生参加高校学生资助在线调查（具体事项另行通知）。学生工作部根据省教育厅文件通知，安排不少于全校本专科生的25%的学生进江苏省资助工作绩效评价管理系统在线填写调查问卷工作。

5月30前，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完成初步评审、抽查和复核工作（复核比例不低于40%），经专家组审核并报提供领导审定后公布评价结果，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可查看并打印完整的绩效自评报表。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同时根据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采集表的数据采集项目做好学生所有相关项目材料的归档和服义务兵役学生学费补偿材料的归档工作。

（二）财务处准备工作
1月15日—1月30日，填写绩效评价数据采集表中相关基础数据，并提供相关会记账册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用A4纸复印，并加盖部门公章（有电子版的同时提供电子版）。

（三）宣传部准备工作
1月15日—1月18日，统计我校学生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在电台、电视台、报纸上的次数；在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和问答次数（仅指政府部门主管的电视、广播、报道和政府网站，如有需要提供报纸报道内容和报纸名称、日期的所有扫描件，同一事项只报层次最高的媒体）。

（四）各学院工作
1月15日—1月18日中午12：00止，各学院报送2014年度相关数据材料（报表数据发生期间：2014年1月1日-2015年1月20日）
（1） 学院特殊困难补助（填写附表1）。

（2） 校外单位捐赠、个人设立的奖助学金（填写附表2）。

（3） 其它资助措施（若有需报送设立的决定、评选办法、评审通知、发放名单和金额）。

（4） 上报资助育人理论研究文章（正式期刊发表含封面、版权页、目录、正文）。

    （5）上报资助育人工作实践成果（开展资助育人实践及其成效，若有请撰写报告以条目形式呈报将资助周期、资助人数、资助项目、资助过程、资助结果包含在里面，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学生工作部1份）。

（6）学生资助管理措施创新（指现有国家政策体系之外的，开拓助学经费来源渠道筹集助学资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创新、其他资助管理措施创新，若有请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学生工作部1份）

（7）填写《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专职在岗人员情况表》、《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兼职在岗人员情况表》（填写附表3）

（8）上报各学院学生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在电台、电视台、报纸上的次数（并附证明材料）；在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和问答次数（并附证明材料）

     1月15日—1月19日，以学院为单位，务必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逾期的学生催款(省教育厅绩效考核采集的信用助学贷款回收率的基准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学工字〔2015〕3号）。
4月1日—4月30日：按照学校安排的时间和地点有效组织学院学生进江苏省绩效评价管理系统填写调查表（不低于25%，此项工作根据省厅文件另外具体通知）。 

注：上网填写调查问卷的学生主要以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三江学院励志奖学金、困难生补助、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退伍复学生及经过贫困生认定的学生，如学生人数不够请另外按照学生干部、学生代表参加。

 3月10日-3月25日：各学院对照我校学生资助各项具体工作，整理2014学年相关学生申请材料，并归档。

（1）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及材料（相关学院评审通知、公示通知、申请材料、发放名单）。

（2）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名单及材料（评审通知、公示通知、申请材料、发放名单）。

（3）国家助学金受助名单及材料（评审通知、公示通知、申请材料、发放名单）。

（4）三江学院励志奖学金获奖名单及材料（评审通知、公示通知、申请材料、发放名单）。

（5）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名单及材料;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终发放名单及材料。

（6）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材料（认定通知、认定名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材料按特困、困难、一般困难、临时困难排序。

（7）校外单位、个人设立的奖助学金（设立的决定、评选办法、评选通知、发放名单和金额）。若没有不需准备，若有请报送学生工作部1份。

（8）学院特殊困难补助（补助名单、金额、发放的相关材料）。若没有不需准备，若有请报送学生工作部1份。

（9）其他资助措施（设立的决定、评选办法、评审通知、发放名单和金额）。若没有不需准备，若有请报送学生工作部1份。

（10）学生资助工作创新（指现有国家政策体系之外的，开拓助学经费来源渠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创新、其他资助管理措施创新）。若没有不需准备，若有请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学生工作部1份。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积极准备。本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是由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针对各高校开展的年度重要工作，与我校下年度的学生资助名额分配和奖励挂钩，各学院、有关部门要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本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由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工作办公室牵头实施，各学院、有关部门要根据划分的有关工作内容和要求，及时准备，准确上报相关的数据和支撑材料。

（二）各学院成立由学生工作副院长为组长，资助管理员为副组长，各辅导员和学生代表为组员的迎评工作小组，加强工作领导，及时有效地做好本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各项工作。

特此通知。

附表1：学院特殊困难补助
附表2：校外单位捐赠、个人设立的奖助学金
附表3：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专职在岗人员情况表、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兼职在岗人员情况表

    附表4：2014年度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执行情况统计报表（总表）
                                   三 江 学 院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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